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請填學校全銜）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停課及補課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

注意事項。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業

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四、教育部線上課程教學與學習參考指引。 

五、基隆市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級學校停課補課學習參考指

引。 

貳、 目的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且為維護學生學習權利，請學校於相關依

據下，規劃安排停課及補課作業。 

 

參、 停課標準 

一、1班有 1位師生被列為確診，該班停課。 

二、1校有 2位師生被列為確診，全校停課。 

三、選修或跑班之課程，有 1位師生被列為確診，該師生所授課或修課均應

停課。 

四、本校所在地行政區有 1/3學校停課，本校停課。 

五、前述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

做適當調整。 

 

肆、 停課起迄期間 

一、依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之起迄時間，如有新增

案例時亦同。 

二、七八年級：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9日起，至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4日

止。九年級：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8 日起，至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7

日止。 

 



伍、 停課及補課措施 

一、停課期間： 

（一）導師應建立聯繫管道，主動並持續關心學生健康情形與課業學習，

並妥善輔導學生，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由校長邀集各處室、停課班級任課教師、班級家長等召開（線上）

會議，於停課後 5天內完成補課計畫，並依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認後報府備查。學校補課計畫，應包含全部停課期間之領域或

科目課程進度、補課及評量方式等。 

（三）線上居家學習（含線上補課） 

1、任課教師得提供同步性課程（即時課程、直播等）、非同步課程

（錄影教學），或輔以線上教學平臺指定學習章節或派發學習任

務，請學生於家中線上學習。 

2、教師若派送線上教材及評量，需定期於線上給予回饋、回答學

生問題或批改作業，以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3、有關學生線上居家學習配套措施，教師應妥善規劃學習進度及

教材，亦可參考利用教育部因材網、教育部教育雲資源或其他

可記錄學生學習歷程，並利於查核學習時數之平臺。 

二、補課措施： 

（一）本校採「完全補課」、「全體補課」、「正式課程優先補課」等原則。 

（二）本校實體補課得利用假日，或正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國小不超

過 17：30，國高中不超過 18：30，並於規劃完成後儘速通知學

生與家長。 

（三）本校不利用午休時間補課，若需假日補課，六日僅擇一天，以維

護師生身心健康。 

（四）低年級不強制以實體補課方式進行，各校可自行評估狀況，以

降低未來補課壓力。 

（五）為降低班級復課後之補課壓力，本府線上補課折抵時數「下限」

為 50%。並鼓勵教師在維持教學品質前提上，盡量朝 100%辦理。 

陸、 補課課程規劃 

一、本次停課（5/19-6/11）七、八年級共 29班；（5/18-6/11）九年級共 16

班。 

二、本次停課期間，七八年級各班，共 119節數未進行；九年級各班，共 103

節數未進行，皆採線上補課方式進行。佔班級須補課總節數 100%。 

三、基於「完全補課」原則，停課班級應提出以下各科目補課計畫（分科填

表，一科一組表格，表格請自行延伸） 

全校每位教師的補課計畫詳如附件。 



柒、  學習評量 

一、停課期間若遇定期評量，該次定期評量順延或取消，與其他試務事宜，

均交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之。 

二、學生於停課後進行補行評量，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捌、 核定與發佈 

一、本計畫經校長邀集相關人員後訂定，並由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定各補課時

數，於停課後五日內報府備查。 

二、學校應主動將補課計畫公告或告知家長及學生，以維護相關權益。 


